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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市监注〔2018〕219号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建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海南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国际国内发

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

心。为充分发挥市场监督管理职能作用，支持海南深化改革开放，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现提出如下

意见： 

　　一、推行以自主申报为主的登记制度改革 

　　（一）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有序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研究梳理涉企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提出分类管理

改革举措，突出“照后减证”，2019年在海南自贸试验区实现全覆盖，探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

验。 

　　（二）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实现市场主体登记业务“一次不用跑”。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改进注册官工

作方式，全岛统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业务，逐步减少登记注册窗口，实现市场主体登记业务“全岛通办”

“一次不用跑”。 

　　（三）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通过经济特区商事立法形式大幅推进自主申报登记制度改革。支持海南全省开

展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全面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实行住所自主申报制度，建立住所自主申报负面

清单。实行经营范围自主选择制度，除涉及法定前置审批的特殊事项外，申请人可根据标准化、智能化系统提

示，自主选择经营范围规范表述内容。支持大幅度减少登记材料。 

　　（四）支持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建立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公示、

网上发照的全程电子化登记模式，实行商事主体登记材料电子归档，不再使用纸质材料归档，商事主体登记材

料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开展外国（地区）企业直接登记试点改革。在海南特定区域，支持通过经济特

区商事立法形式，探索对直接登记的外国（地区）企业实施行政许可豁免制度。 

　　（六）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探索建立普通注销登记制和简易注销登记相互配套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 

　　二、推行以强化基础建设和制度创新为主的质量保障机制 

　　（七）继续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研究构建绿色标准体系。 

　　（八）继续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集

聚区）。 

　　（九）继续支持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与海南自贸试验区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建设三亚基地，早日动工建成并

投入使用。 

　　（十）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计量、质量、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制度，鼓励推行计量标准器具核

准（复查）承诺制审批制度、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变更报备制度、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换证承诺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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